	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环报告表泗水[2024]006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审查,泗水县水利事业发展中心泗水县贺庄灌区节水改造项目，建设地点位于泗水县泉林镇、华村镇2个镇。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47.16万元，法人代表冯运节。建设内容：1、骨干输配水工程：干渠岸墙拆除重建1250m，支渠衬砌改造3590m，铺设11#支渠管道600m。2、骨干渠系建筑物：沿干渠新建杜家庄北闸、余粮村北闸、北庄北闸干渠节制闸共3座；新建东庄泄水闸1座；新建青龙庄、余粮庄右岸泵站共2座；新建支渠分水闸共9座，新建支渠涵管10座；改造渠首分水闸1座，包括更换闸门1扇（1.8m×1.8m）、配置手电两用螺杆式启闭机1台、更换机架桥板1块（2.6m×1.5m）；改造1#支渠分水闸1座，包括更换闸阀1套，配套闸阀房1座。3、配套设施(管理设施)：①渠首发电站厂房。更换发电站厂房输水管Φ1200蝶阀1个；内外墙粉刷、房顶防水，更换3.0m×2.8m卷帘门1扇，更换1.4m×2.6m铝合金门1扇，更换1.0m×2.6m铝合金门2扇，更换2.0m×2.2m窗户3扇，封堵10.0m×2.7m管道井1处，地面硬化 117m2。②变压器房。内外墙粉刷、房顶防水，并配置标准化消防设施1套。③河湖事务服务中心贺庄库区服务站。建设标准化档案室1处。④干渠沿线埋设界桩256个、增设防护网2846m。4、用水量测：设置干渠流量监测站1处、支渠流量监测站11处、泄水闸流量监测站1处、泵站流量监测站2处。5、灌区信息化工程：新建闸门信息化系统15处、泵站信息化系统2处，在河湖事务服务中心贺庄库区服务站增设显示屏、工作站、制度标牌等。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环境影响报告表认真分析了该项目对环境的影响，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可行、结论可信，可作为下步项目建设依据，项目建设在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的前提下，我局同意建设该项目，同时提出以下要求：

一、严格按照《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确定的规模以及污染防治措施进行建设，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，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因施工而造成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。

二、施工机械冲洗废水经隔油处理后，用于洒水降尘；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，用于周围农田堆肥。
三、项目施工过程中，严格按照《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48号）、《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济宁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文件要求，设立施工围挡、避免起尘，原材料的露天堆放、物料用帆布覆盖、定期对地面洒水、对撒落在路面的渣土及时清除、主要运输道路采用硬化路面等措施，对运输物料、渣土的车辆加盖篷布并建设洗车台，以减轻地面扬尘；选用低能耗、低污染排放的施工机械和车辆，加强机械车辆的维修保养，防止施工车辆带病作业；施工过程中强化清淤作业管理，采用临时遮盖等措施，减少清淤过程臭气的产生。废气排放确保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中标准要求及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表1二级标准限值。

四、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施工进度，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和施工机械，对高噪声源采取做好防震基础，严禁夜间10：00以后施工，确保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符合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的规定要求。运营期，采取水泵置于室内，加装减振措施，厂界噪声确保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要求。

五、施工期产生的施工建筑垃圾运往附近的城镇建筑垃圾填埋场；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，堆存场地需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标准要求。施工弃土应在规划的弃土区堆置，不可随意堆放，采取临时覆盖措施，施工结束后，对平铺区域播撒植草进行防护，施工弃土确保满足《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15618-2018）要求的情况下可进行复耕。隔油池油泥委托资质单位处理，危险废物处置严格执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标准要求。

六、若该项目的性质、地点、建设内容等发生变化，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重新向我局报批。

七、项目建设要严格落实好环评文件所提出的各项内容，工程竣工要做好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、按程序取得排污许可证及其它环保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要求，方可正式投入使用。

八、加强环境风险防范。严格依据标准规范建设本项目，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建立健全环保安全管理责任制度，开展对项目的安全风险辨识。本批复意见抄送同级应急管理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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